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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西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改革开放以来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这也

带来了江西省城镇化率的不断攀升。本文首先对江西劳动力人口的情况进行数据分析，然后

对江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估算，再剖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难题，最

后就如何合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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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随着提高，加之耕地资源的有限性和人口的

增加，这就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农业收人，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大量的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其中的一支生力军。经过三十多年的迁徙，不

少农村户籍的外出务工人员已经取得了城市户口，在城市安家落户。乡城迁徙过程也推动了我国城镇

化率的不断提升，根据_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5 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15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6.1%。就江西省的情况来看,2015 年江西的城镇化率是 51.62%，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对于江西这样

一个劳务输出大省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 3 那么，研究江西农村是否还存

在剩余劳动力，如果是，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等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江西省劳动力人口的情况

(一）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但比重下降 2015 年末，全省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3206.44

万人，比 2014 年增加 7.85 万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增长，表明全省劳动力还比较充裕。但受 2006

年以来出生人口不断减少和老年人口持续增加的影响，全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 2010 年出现下降以来

，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2015 年下降幅度继续扩大(见图 1)。据调查'2015 年末，全省 15~64 岁劳动年

龄人口比重为 70.23%，比 2014 年下降 0.19 个百分点，比上年多下降 0.01 个百分点。2015 年，我省

总抚养比为 42.39%，仍在 50%以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超过 70%，仍处于人口红利期。



(二)返乡农民工增加，跨省务工人口呈回流趋势

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江西外出务工主要流人地区的产业升级转型，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密集型

产业梯次向内地转移。同时，江西省出台了鼓励回乡创业的扶持政策，铁路、公路、能源、制造业以

及休闲农业等产业发展需要当地劳动力，并考虑到方便照顾老人小孩，外出人口返乡者日渐增多。据

调查，2015 年全省跨省外出人口 584.58 万元，比 2014 年减少了 3.19 万人。这说明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背景下，我省的创新和就业环境进一步改善，选择在家门口就业的农民工增加，农民工回

流趋势显现。

(三）乡村人口逐年递减，人口城镇化比率继续提高

从 2000 年开始，江西省乡村人口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城镇人口®则一直稳定上升(见图 2)。2014

年，全省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乡村人口，2015 年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的差距继续拉大。2015 年末，

全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51.62%，比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按城乡划分，2015 年全省城镇人

口 2356.78 万人，乡村人口 2208.85 万人，城镇人口比 2014 年增加 75.71 万人，乡村人口比 2014 年

减少 52.24 万人。这表明，全省城镇化率持续上升，农村地区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规模继续扩大，这

种趋势还将持续。



(四）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三产的总趋势是: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稳

步上升。改革开放初期，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比第三产业多。直到 1997 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比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之后一直延续高于第二产业的态势（见图 3)。2011 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

超过了第一产业，2013 年，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也超过了第一产业，目前呈现“三二一”格局。

这表明，近年来我省服务业发展迅速，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已经成为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农业科技的

进步使得传统的农林牧渔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更多借助机械化、自动化的手段。

二、对江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



(一)概念界定

最早提出剩余劳动力概念的是刘易斯（1954)，他建立了二元模型，认为在传统部门中，与资本和

土地等生产要素相比，劳动力供给过于丰富，即使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部门，农业产业还可以维持原有

水平上不减少，这意味着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为零，甚至为负，因此这部分劳动力被称

为剩余劳动力。

1.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个概念易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相混淆。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从两个方面界定

，一是绝对剩余，指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期，使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为 0 时，农业中供大于求的那

部分劳动力;二是相对剩余，指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期，使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达到全国平均劳动

生产率时，农业中供大于求的那部分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在绝对剩余和相对剩余两者之中取较

大者。

2.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超过农村产业需求的那部分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比

农业剩余劳动力要少，它应该扣除从事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动态和相

对的概念，它随着耕地面积、机械化程度、科学技术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里的剩余是相对概念，

即隐形或不充分就业的剩余。

(二）基本思路

对江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掌握,是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基础。目前关于农村剩余劳动

力估算的方法比较多，主要包括有效劳动工日计算法、生产函数法、国际标准模型法、基准年法、劳

均耕地法、边际收益法、产值比例法、生产资源配置优化模型法和人力单位计算法等。考虑到数据的

可获得性，本文采取边际收益法来估算江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边际收益法认为农民的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城乡收入差是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根本动

力，由于农民文化素质低，只能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业、批发零售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行业内

竞争。从农民自身利益出发，将农村劳动力收入与城市制造业、建筑业、交通业、批发零售餐饮业、

社会服务业就业收入进行比较，当两者的边际收益相等时，就实现了劳动力的最优配置。基于此建立

起来的一种估算方法即为边际收益法。

从农民自身利益出发，劳动力要素实现最优配置的均衡条件为:MR1=MR2

其中 MR1 为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MR2 为城镇集体单位制造业、建筑业、交通业、批发零售餐饮

业、社会服务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如果等式两边相等，则农村劳动力得到了合理的配置；如果等式

两边差额越大，则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潜在规模就越大，这也是造成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根本原因。

(三）估算方法和步骤



1.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

以城镇集体单位制造业、建筑业、交通业、批发零售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为参

考标准，计算农业劳动力剩余规模。计算方式为：

(四）江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实证估算

1.江西省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算

MR2 用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人来近似代替。MR1 用劳动力的人均农业收入来表示，它等

于农村人均农业收入 x 平均每户人口数+平均每户整、半劳动力。农村人均农业收人是指农村居民平均

每人总收人中的第一产业收人，包括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根据公式（1)计算出 R1t。农村劳动力

资源总规模 L 用劳动力资源总数 x 乡村人口占比近似计算。然后根据公式(2)计算出 L1t。本文对 2000

〜2014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和估算，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2.江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算由于农村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数没有统计数据，本文使用

乡村就业人员数 x 农村居民非农产业就业占比来估算 L2t。农村居民非农产业就业占比=(第二产业就业

人数+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农村居民就业人数。最后根据公式(3)计算出 L3t。估算的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3.结果分析

根据表 1 可见，江西省劳动力从事农业的人均年收人 MR1 从 2000 年的 2419.38 元/人提高到 2014

年的 8197.02 元/人，年均增长 9.7%。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平均收入 MR2U2000 年的 5103.6 元/人提

高到 2014 年的 24309.19 元/人，年均增长 11.79%，增速高于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再从绝对值来看，

农业劳动力人均收人与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人的绝对差距从 2000 年的 2684.22 元/人扩大到 2014 年

的 16112.17 元/人。正因为外出务工收入高于农业劳动力人均收人，才使得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转

移到城市就业。



从图 4 看到，2000 年以来，江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总趋势是下降的，特别是 2004 年和 2011

年两个年份江西谷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下降幅度较大。2004 年江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比 2003 年减

少了 158.04 万人，这是因为从 2004 年开始，国家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农民人均收人明显提高，使得

外出务工的农民减少。由于江西是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外出务工人员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沿

海地 K 的用工需求，这也可以解释沿海地区 2004 年出现的“民工荒”。2011 年江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

数量比 2010 年减少 203.38 万人，这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同样密不可分。从表 1 反映，2011 年，农村劳

动力的人均收入比 2010 年增长了 24.65%，比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出 11.65 个百分点。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农村转移人口无法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从人口规模看，2014 年末，全省城镇常住人口为 2281.07 万人，而非农户籍人口仅为 1279.78 万

人，意味着超过 1000 万居住在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获得城镇户口，无法在城镇平等享受教育、就

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这将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安居乐

业。

(二）劳动力过度转移会引起农业生产的滯后和劳动生产率的降低

务农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急剧减少，农村出现空心化，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离农、去农现象严重

。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失降低了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影响农业科学技术的承接和吸收能力，从而影响

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效果。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会削弱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留守在农村的从事农业

生产的多是老人和妇女，他们习惯于传统的耕作方式，劳动生产率较低，容易引起土地的粗放式经营

。另外，留守儿童由于无人看管和教导，孩子教育易出现问题，留守老人无人照料和瞻养，身体状况

无法保证，这不利于农村的和谐和稳定。



(三）剩余劳动力就业面临两难困境

土地的保障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从而制约了土地经济功能效率的提高。

这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面临两难闲境，既想成为非农业劳动力，又不想放弃农业户口。

一方面，农户单独经营土地的效率低下，只有剩余劳动力将土地流转出去，实现规模化经营才能提高

耕作效率;另一方面，传统的土地为本的观念根深蒂固，转移劳动力又不敢轻易放弃土地承包权，在转

移中始终与土地保持着松散或紧密的联系。

四、如何合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所在，而这项改革的两大重点，一是解决“

城镇接纳能力”问题，即通过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二是解决“流出地权益保

障”问题。

(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4]45 号），稳步推进我省户籍改革，合理引导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促

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保障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

盖。一是建立健全教育保障机制，保障农村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为农村转移人

口进城安家落户扫除后顾之忧。二是建立健全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将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人城镇养

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三是建立健全住房保障机制。将进程落户农民纳人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采取多种方式保障农业转移人

口基本住房需求。

(二）厘清农业转移人口与土地的关系，解决“流出地权益保陳”问题

按照《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府厅字〔2016〕61 号）的相关要求，加快推进试点县(市)农村承包土地经

菅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的确权、颁证工作，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住房及宅基地使用

权，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

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

体收益分配权等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努力保障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的权益。

(三）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解决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发展新农村第三产业，不仅可以尽快提高农村产业高度，使农村生产力不断得到释放，而且可以

改善农业及村镇工业的发展状况，并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让部分返乡农民工实现在家门口



就业。一要发展农业生产的产前服务（为农户提供信息、咨询、资金、生产资料等方面的服务）、产

中服务（生产过程中的农机作业、灌溉、植保、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产后服务（产品贮运、保

鲜、加工、销售、保险等方面的服务）等;二要发展流通服务体系建设，培育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重

点发展各种专业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以及企业服务的资金、劳务、信息、技术等要素市场，推动商

品性农业基地的发展、产+销一体化经营;三要重点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使农产品生产、

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从而促进为企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

(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改变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象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家庭收入大部分来自农业生产，长期居住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占 80%以上

，且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是农户经济收人的主要来源。培养和造就一批种植能手、龙头农民、专业带

头人等新型职业农民，先培养具有示范带头作用的“龙头农民”。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

择业能力，根据现代农业的需要有针对性的增加对务农人员的教育培训供给，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职业

技能，实现广大农村劳动力由体力型劳动向技能型劳动的就业转变，对于提高务农劳动力的整体质量

和水平，满足农业产业升级后对于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